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學生申請註冊減免須知 89 年 08月 31日訂定  
一. 依據:每學年教育部國民教育署最新公告辦理 

二. 申請資格： 

(一) 一般生 

(二) 低收/中低收入戶子女、身心障礙子女、身心障礙學生、原住民籍學生、

軍公教遺族或傷殘榮軍子女、特殊境遇子女。 

三. 應繳文件: 

(一) 一般生:免學費申請表 

(二) 特殊身分減免適用對象及應繳文件：凡符合減免規定之同學，請於規

定時間內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各項申請表請逕至教務處註冊組領

取，適用對象及應繳驗文件如下： 

1. 身障學生及身障人士子女 

(1) 身障手冊影印本(另備正本查驗)。 

(2) 6 個月內戶籍謄本(須設籍台中市)。 

(3) 前一年度家庭所得證明：父、母、學生本人(等 3 人)年度所

得清單。 

【攜帶身份證、印章、學生戶口名簿可至國稅局或稅捐處申請】 

※其前一年度家庭所得總額未超過新台幣220 萬元，始可申請 

2. 低收入戶子女 

(1) 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2) 全戶戶口名簿影印本(另備正本查驗)。 

(3) 學生私章。 

3. 中低收入戶子女 

(1) 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2) 全戶戶口名簿影印本(另備正本查驗)。 

4.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1) 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件。 

5. 公務人員遺族撫卹【初次申請者】：撫卹令影本(另備正本查驗)

及戶籍謄本。 

6. 原住民【初次申請者】：三個月內戳記有原住民身份之戶籍謄本。 

備註：已申領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或其他

機關提供就學費用之補助減免者，不得重複申請減免就學費用。 

四. 費用減免標準依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免學費方案規定辦理。 


